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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道路交通安全督導會報111年7月份會議紀錄 
一、 時間：中華民國111年7月26日下午3時45分 

二、 地點：臺南市政府民治市政中心南瀛大樓2樓簡報室 

三、 主持人：黃市長偉哲(兼召集人)                                                紀錄：鄭文賓 

四、 出列席人員：如會議簽到簿 

五、 主席致詞：經最新各項交通死傷事故統計數據來看，本市雖有降低，惟

與六都評比仍有進步空間，希望各小組持續努力，以保障市民交通順暢

與安全。 

六、 鐵道局南部工程處專案報告：臺南市區鐵路地下化計畫「111年6月18日

鋼構吊裝侵入軌區事件暨臨軌巡檢機制報告」（詳會議資料） 

主席裁示： 

（一） 有關地質沉陷現象的改善應研議治本改善方法，以免重複發生而延

宕工程期程。 

（二） 工區作業應更審慎，作業人員也應落實既有 SOP 程序，以免發生類

似北迴線太魯閣號列車出軌事故的憾事。 

七、 工程小組專案報告：臺南市立體停車場開發執行報告（詳會議資料） 

主席裁示：目前進行中的9個停車場工程請依既定期程如期完成。 

八、 本月份無歷次會議裁指示(決議)事項。 

九、 各小組業務報告：（詳會議資料） 

（一） 執法小組報告：重點工作報告 (略)。 

交通部道安委員會黃視察： 

1. 台南市善用道安資訊平台先行擷取30日死亡事故數據資料並於

道安會報中呈現，作法值得肯定。 

2. 台南市1-5月針對30日死亡交通事故的防治績效卓著，希望能繼

續維持。惟30日死亡事故中高齡者、無照事故，以及受傷事故

皆有逐漸增加趨勢，需道安會報各小組橫向整合，透過執法、

工程、教育宣導等一起努力改善。 

3. 行政院目前訂定目標為全國死亡交通事故降低5%，台南市目前

皆有達成該目標，希望能持續維持。 

鄭永祥教授： 

1. 精準執法確實能帶來不錯的成效，執法小組也可藉此績效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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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爭取更多資源挹注，以利能擴大推動。 

2. 有關針對重點族群加強宣導，可整合各小組的資源，利用9月交

通安全月來更擴大宣導，並應於事後檢視宣導成效是否有內化

至該宣導族群。 

主席裁示： 

1. 有關改裝車輛稽查請執法小組以影響行車安全的項目(如更改頭

燈、拆除消音器等)為優先取締項目。 

2. 有關取締成效，請執法小組研議從兩個方向同步進行： 

(1) 未發生事故前的主動出擊取締，如酒駕與大型車超載取締。 

(2) 發生事故後的因應作為與檢討。 

3. 為因應微型電動二輪車(電動自行車)即將掛牌上路，公路總局近

期專案針對微型電動二輪車販售廠商加強稽核，除配合稽核廠

商外，也請各小組於道安宣導時，針對使用者宣導屆時須合格

掛牌方可行駛道路，以免觸法受罰。 

（二） 工程小組報告：重點工作報告 (略)。 

主席裁示(以下主席為戴副召集人)：中華西路一段新孝路102巷口中央

分隔島缺口封閉將有利於減少道路壅塞與交通事故，請工

程小組加速進行。 

（三） 教育小組報告：重點工作報告(略)。 

主席裁示： 

1. 6月份 A1交通事故高齡者占了4成，高齡者的交通教育與宣導實

屬刻不容緩事宜，請各小組多利用區里活動等方式加強宣導，

以降低高齡者交通事故。 

2. 目前為暑假期間，各小組也可藉青春專案來做交通宣導。 

（四） 監理小組報告：重點工作報告(略)。  

王執行秘書：目前參與駕訓補助的駕訓班皆位於溪南，為方便溪北市

民亦能就近受惠駕訓補助，仍請監理小組能致力推動溪

北駕訓班加入。 

交通部道安委員會黃視察：有關駕訓補助的重點族群，除了學生外，

建請監理小組可從推介高齡者加入駕訓補

助著手，將會有助於參訓數量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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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本月份交通部召開各級道安會報道安精進作為聯繫第6次會

議，會議中有提到關於本市機車駕訓補助數量偏少，請監

理小組再加強推廣力道，鼓勵更多學生參與。 

（五） 宣導小組報告：重點工作報告(略)。 

主席裁示：配合交通部四季交安專案第三季主題「安全駕駛」，請宣導

小組加強相關安全宣導。 

（六） 綜管小組報告：重點工作報告(略)。 

鄭永祥教授：有關執法小組提報「建構臺南市中華環道科技執法路廊」，

以及綜管小組提報「臺南市重點路段整合改善計畫」，可

橫向整合各局處相關資源加以應用，將能更彰顯成效。 

主席裁示： 

1. 道安創新貢獻獎代表本市道安團隊努力成果的展現，請各小組

積極提報，為本市爭取佳績。 

2. 鄭永祥教授意見請執法小組與綜管小組參辦。 

（七） 交通部道安委員會 

      黃視察：目前交通部道安委員會有在研議相關精準指標來衡量各縣市

執行成效，各小組倘有初步的構想也可提供予部裡做參考。 

             主席裁示(以下主席為王副秘書長)：道安委員會黃視察建議事項請各

小組參辦。 

十、 臨時動議：無。 

十一、 主席結論：事故雖有逐漸改善，惟誠如市長所言與六都評比仍有進步空 

                  間，期望各小組共同努力，也謝謝大家與會參與。 

散會：下午5時5分。 


